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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政策法规分析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包括新政策法规

采集模块、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建模比较模块

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所述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

和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与建模比较模块连接，所

述建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连接，克服

了现有技术的不足，利用建模比较模块伴有修改

痕迹的新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然后采用一定的

打分制度来判定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修改程度，

辅助解读政策法规的人来理解和分析政策法规，

大大的提高了政策法规解读的效率，同事也降低

了政策法规的解读难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2页  附图1页

CN 110457660 A

2019.11.15

CN
 1
10
45
76
60
 A



1.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旧政策法规储

存模块、建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所述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和旧政策法规储存

模块与建模比较模块连接，所述建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新政策法规采

集模块，其用于基于政策法规发布系统中采集的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旧政策法规储

存模块，其用于存储所有已经发布的政策法规，并储存和分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建模比较模

块，其用于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和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内储

存的时间最近的上一次发布的政策法规，将上一次发布的政策法规作为基稿，然后将最新

发布的政策法规逐条进行对比，并生成新的文本，用上一次发布的政策法规为基稿将最新

发布的政策法规已修改的形式标准上，并且留下修改痕迹且重点标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比较结果分析

模块，其用于建模比较模块生成的伴有修改痕迹的新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进行分析，分析

修改部分的多少、删除部分的多少、新增部分的多少来判定修改程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比较结果分析

模块中，将一处修改部分判定为0.5-1分，将一处删除部分判定为1-3分，将一处新增部分判

定为3-6分，最后根据建模比较模块生成的伴有修改痕迹的新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进行打

分，根据分数的多少来判定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修改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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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政策法规分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其中政策法规的更新速度相对较快，且内部比较多，每次新的政策法规与上一次

发布的旧政策法规存在很多的相同点，因此在解读新的政策法规时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来对比和分析新旧政策法规的不同点，耗时耗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利

用建模比较模块伴有修改痕迹的新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然后采用一定的打分制度来判定

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修改程度，辅助解读政策法规的人来理解和分析政策法规，大大的提

高了政策法规解读的效率，同事也降低了政策法规的解读难度。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包括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建

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所述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和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与建模

比较模块连接，所述建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连接。

[0006] 进一步，所述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其用于基于政策法规发布系统中采集的最新

发布的政策法规。

[0007] 进一步，所述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其用于存储所有已经发布的政策法规，并储存

和分类。

[0008] 进一步，所述建模比较模块，其用于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最新发布的政

策法规和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内储存的时间最近的上一次发布的政策法规，将上一次发布

的政策法规作为基稿，然后将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逐条进行对比，并生成新的文本，用上一

次发布的政策法规为基稿将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已修改的形式标准上，并且留下修改痕迹

且重点标注。

[0009] 进一步，所述比较结果分析模块，其用于建模比较模块生成的伴有修改痕迹的新

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进行分析，分析修改部分的多少、删除部分的多少、新增部分的多少来

判定修改程度。

[0010] 进一步，所述比较结果分析模块中，将一处修改部分判定为0.5-1分，将一处删除

部分判定为1-3分，将一处新增部分判定为3-6分，最后根据建模比较模块生成的伴有修改

痕迹的新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进行打分，根据分数的多少来判定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修改

程度。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2] 本发明所述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利用建模比较模块伴有修改痕迹的新旧

政策法规对比文稿，然后采用一定的打分制度来判定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修改程度，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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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政策法规的人来理解和分析政策法规，大大的提高了政策法规解读的效率，同事也降

低了政策法规的解读难度。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5] 如图所示，本发明所述一种政策法规自动对比系统，包括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旧

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建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所述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和旧政

策法规储存模块与建模比较模块连接，所述建模比较模块和比较结果分析模块连接。

[0016] 进一步，所述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其用于基于政策法规发布系统中采集的最新

发布的政策法规。

[0017] 进一步，所述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其用于存储所有已经发布的政策法规，并储存

和分类。

[0018] 进一步，所述建模比较模块，其用于新政策法规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最新发布的政

策法规和旧政策法规储存模块内储存的时间最近的上一次发布的政策法规，将上一次发布

的政策法规作为基稿，然后将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逐条进行对比，并生成新的文本，用上一

次发布的政策法规为基稿将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已修改的形式标准上，并且留下修改痕迹

且重点标注。

[0019] 进一步，所述比较结果分析模块，其用于建模比较模块生成的伴有修改痕迹的新

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进行分析，分析修改部分的多少、删除部分的多少、新增部分的多少来

判定修改程度。

[0020] 进一步，所述比较结果分析模块中，将一处修改部分判定为0.5-1分，将一处删除

部分判定为1-3分，将一处新增部分判定为3-6分，最后根据建模比较模块生成的伴有修改

痕迹的新旧政策法规对比文稿进行打分，根据分数的多少来判定最新发布的政策法规修改

程度。

[002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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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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